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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余磊、 韩波作为家地资产管理
公司 （以下简称家地公司） 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 采用虚构投资项目、 虚假贸易自
融等方式， 以高收益、 承诺到期兑付本息

等为诱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 至案发时

未兑付本金达 5 亿余元。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后认

为， 上述两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遂向法院提起

公诉。 日前， 法院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
公诉意见， 对被告人余磊、 韩波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 15 年和 14 年， 并处罚金。

办案过程中， 检察官针对该案涉案金

额大、 未兑付金额高的情况， 在注重做好

依法打击集资诈骗犯罪行为的同时， 联合
侦办民警、 主审法官、 涉案相关企业人员

等， 通过追诉犯罪嫌疑人、 协调被害人妥
善处置涉案资产等方式， 全力做好案件追

赃挽损工作 。 此案办理工作获评该院

2021 年度 “十佳” 法律监督案例。

一直以来， 检察机关始终保持着对

包括诈骗行为在内的各类犯罪行为的打

击惩治态势， 致力于通过打击犯罪保护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实现刑法目

的， 维护社会稳定， 参与构建和谐美好

的生活工作环境。

同时， 广大投资人也需要提高识别

和防范意识， 从而更好维护自身利益，

例如， 在本案中涉及的私募基金这一投

资工具， 其具有很强的专业属性， 根据

相关规定， 私募基金只能针对合格投资

者募资， 所谓的合格投资者， 是指具备

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 比

如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的单位； 金

融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

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50 万元的个人。 投

资人在实施投资行为前一定要对投资风

险和投资条件予以充分认识， “三思而

后行” “谨小慎微” 才能更好保障投资

安全。

检察官协调各方追赃挽损

让司法更显能动服务为民

周末看点

余磊和韩波都是 80 后， 跟很多同龄人

一样， 他们选择从事金融行业， 试图在资金

融通的“搏击” 中实现人生价值。 然而， 与

同龄人不同的是， 他们错误地选择了以虚构

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式展业， 导致跌入违法

犯罪的深渊， 给被害人造成严重的经济损

失。 如今身陷囹圄的他们或许会感到悔恨，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从表面上看， 余磊、 韩波所在的家地公

司是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 余磊任该公司法

定代表人、 总经理， 韩波则是公司的财务总

监， 公司具体业务包括发行私募基金、 开展

票据贴现、 对外收购不良资产等等， 而且每

项业务所涉及的资金量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么钱从何来？ 又往哪儿去呢？

为了“筹钱”， 他们煞费苦心。 第一步，

被告人操控由家地公司实际控制的两家商业

保理公司， 虚构自身持有特定资产收益权的

事实； 第二步， 在家地公司实际控制下虚设

若干家贸易公司， 用于与前述两家商业保理

公司签订贸易协议； 第三步， 凭借虚设的公

司、 虚假的协议， 经过一系列“包装” 后，

家地公司以所募集基金用于投资上述特定资

产收益权为名， 骗取私募基金管理人资质；

第四步， 利用骗来的资质， 家地公司自

2017 年 5 月起， 通过对外承诺 8.5%至 9.5%

保本付息的年化收益率， 面向社会公众公开

销售私募产品， 并以“借新还旧” 方式持续

进行销售； 第五步， 按照规定， 所募集资金

是要用于指定用途的， 但被告人为了“让钱

用起来更方便”， 通过实际控制的“投资端”

和贸易公司制造虚假贸易， 将募集资金从募

集账户转移至他们控制的账户， 达到实际占

有募集资金的目的。

肆意挥霍， 他们“不遗余力”。 俗话说，

容易得到的东西， 往往不被重视和珍惜。 钱

来得快， 花得也就“随意”。 根据被告人供

述， 转出的募集资金除了用于公司运营开

销、 支付客户收益和基金产品销售员高额提

成之外，资金被转至多个个人账户，以韩波个

人名义配资炒股， 从事高风险二级证券市场

投资，被平仓后造成损失 1.8 亿余元；花费 1

亿余元用于不良资产投资；以 1900 万元购买

无法兑付的商业承兑汇票； 将部分资金用于

银行票据的贴现套利业务； 甚至将资金转至

个人账户后随意使用和出借， 出借的资金亦

未收取借条等等， 如此挥霍已经到了令人咋

舌的程度。 经审计，2017 年 9 月至 2019 年 3

月，家地公司通过欺骗方式，共募集资金 9 亿

余元，其中未兑付金额有 5亿余元。

资金窟窿越来越大， 虚构的高收益泡沫

终究有破灭的一天。 其间， 被告人用尽各种

欺骗手段搪塞投资人的催讨， 2018 年 9 月

起余磊甚至指使公司下属伪造银行余额图给

投资人看， 以期能够蒙混过关， 但到了

2019 年年底， 投资人因长期未收到基金收

益和赎回的本金， 愤而向公安机关报案， 遂

案发。

本案由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时， 检察官收到的案卷有 30 册。 检察官通

过仔细阅卷， 一方面， 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

行全面审查， 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另一

方面， 与各诉讼阶段的办案人员一样， 面对

案件中投资人所遭受的重大经济损失， 如何

帮助他们尽量挽回损失？ 这也是检察官始终

关注的焦点。

在厚厚的案卷中， 检察官注意到了两份

材料：一份是区检察院制发的“补充移送起诉

通知书”，一份是被害人代理律师寄来的“控

告信”。这两份材料中提及了同一个人———阿

民。连续翻开一本本卷宗，检察官一次又一次

对案件事实进行反复核查， 仔细地在每一本

卷宗里寻找有关这个“阿民”的全部线索。

有时候办案也像画像， 在熟悉、 分析案

件情况的过程中， 嫌疑人的可疑行径也就逐

渐浮出水面了。 经过询问相关投资人、 家地

公司员工， 讯问被告人， 仔细甄别后， 检察

官发现， 阿民在家地公司的职务是销售总

监， 他清楚公司经营的真实情况； 在整个涉

案基金销售所得的 9亿余元中， 阿民销售的

数额占绝大部分， 他违法所获得的“提成”

也是最高的； 在资金募集的过程中， 阿民还

给过被告人余磊“千分之五的好处费”。 据

此， 检察官针对阿民涉嫌犯罪的事实， 向公

安机关提出追诉意见。

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 日前， 阿民也

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在本案向法院提起

公诉之时， 该案案件卷宗增加了补充侦查卷

6 册、 二分院自行补充检察卷 1 册、 补充司

法鉴定意见书 1 册， 卷宗总数整整增加了 8

册。 阿民的行为如最终被认定为犯罪， 他所

获得的销售提成款也将被认定为犯罪所得予

以追缴。 同时， 检察官还督促公安机关向涉

案的其他业务员追缴销售提成， 努力为更好

挽回投资人损失创造条件。

此外， 检察官还注意到， 案件所涉的不

良资产投资中， 有一个收购项目存在回收资

金可能。 该项目涉及的西江公司一开始抗辩

称： 该资产不属于涉案资产， 西江公司与涉

案单位是买卖关系。 经检察官与承办民警共

同开展释法说理工作后， 西江公司最终承认

与涉案单位的此项交易“名为买卖， 实为借

贷”， 为确保借款安全， 当时就把该不良资

产“挂在” 了西江公司名下。

案件事实逐步清晰， 但将涉案资产“变

现” 为被害人的返还款还有许多法律关系需

要进一步理清， 处置协调工作需要加快落

实。 为此， 检察官多次参加案件追赃挽损工

作的协调， 建议提醒被害人召开投资人代表

大会， 将处置方案提请投资人代表商议， 以

稳妥加快涉案资产处置进程， 促进破产清算

组推进相关工作等。

所幸的是，经过多方协作，涉案资产处置

工作获得重大进展， 加上追缴阿民等销售人

员的提成款，成功为被害人追缴到部分赃款。

（文中所涉人物和企业均为化名）

假借金融产品名义设局骗财9亿余元 通过“追诉+协作”开展追赃挽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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